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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用款单位简要情况:仁化县长江镇位于韶关市仁化

县东北部，南距仁化县县城 49 公里。镇内有长江河、里周河、

竹田河、马古丘、沙溪河等五条河流，均注入锦江上游，流量虽

都不大，但农田灌溉便利。但因整个村、镇发展比较快，原有的

规划不能满足现在发展的需要；目前许多的排污设施已多年淤积，

排水沟渠未硬化和排水系统堵塞，村民生活污水不能有效的进行

集中处理排放；再者部分村民的环保意识不高，不利于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的开展和现有成果的维持。为解决上述问题，长江

镇人民政府根据“ 仁财工[2015]46 号” 文投资 80 万元对目前急

需解决排污问题的锦江村委寨下组和河仔边组及河田村委功富组

区域的排污管路进行修建改造,此项目的直接受益人达到 2000

人。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 

 1.项目实施主要内容: 

 根据设计人员到现场的实际勘察，提出排污处理的整体思

路以“ 疏通”、“ 引排” 为主，将目前急需处理的工作内容划分为

两个片区。长江镇锦江村委寨下组和河仔边组区域分五段来规划

设为 A 区；河田村委功富组及锦江村河仔边组部分为 B 区。 

 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A 区从长江中学到长江中学与仁崇公

路的交汇处（84.6 米）为第一段。此段受现有的建筑物影响，过

水段面有瓶颈段面（第二段的设计断面要参考此瓶颈断面），主要



  

采用三面光的方式解决下游的淤积压力和污水溢流现象。从长江

中学到长江中学与仁崇公路的交汇处沿仁崇公路的右侧到明星幼

儿园附近为第二段（208.5 米）。根据第二段的实际情况，渠道上

面都铺有砼盖板（其原过渡断面大小不一且淤积比较严重），下雨

天有大量污水漫路面，出现污水满街流的情况。鉴于此段右侧都

是商铺要营业并紧靠公路，受施工场地影响，不能大尺寸扩建和

有太大的施工动静，故此段采用小范围扩建，全封闭排污设计，

全段采用砼现浇引流至明星幼儿园附近的已新建的大断面排污通

道。因扩建后的过流断面有限，设计考虑将第二段的部分水量通

过仁崇公路引流到公路左侧民房后的排污沟进行分流。根据现场

的民房实际分布情况，将分流点设置在距第一段终点下游的 15

处（只有此处的公路对面有一条通行的小路过公路左侧民房后的

老排污渠），此处也为第三段的起点，横穿仁崇公路接左侧民房后

的原排污沟渠，再通过一段新建的排污渠道接通到锦江右岸附近

的第四段和第五段的起点（也即第四段的分流点）；此段基本都是

新建沟渠（仁崇公路左侧民房后原有一段老排污渠外），新建明渠

一直到第三段的终点（全长约 255 米）。第四段全长约 110 米，

其末端直接连沿长江镇锦江右岸的第一期排污管道，因受其末端

现有的建筑物的影响不能扩大过流断面且下雨天末端路面漫污

水，故在其起点（也即第三段的终点和第五段的起点）做分流处

理，此段主要采用三面光处理。第五段全长 34.5 米，主要为第四

段的分流段，连接第三段与锦江河道。此段为全部新建并采用封



  

闭式设计，在与锦江河道交汇处设置防河水倒灌装置。 

 B 区主要解决长江镇河田村委功富组村民排污问题及锦江

村河仔边组今后规划发展需要。考虑到是排污，欲新建明沟会散

发异味气体，影响整个城镇卫生环境，故设计采用埋管设计，即

在村民居住处设置积污井通过埋设在地下的◎ 400mm 的 PE 管

沿仁崇公路左侧引流至长江镇锦江右岸堤上的第一期排污管道，

全长 499.9 米。考虑到整个长江镇后期规划，在 PE 埋管全程每

50 米设置一个排污井，方便后期规划时排污联接。 

 2.项目实施程序： 

资金申请——>勘察设计——>变更建设内容申请报备——>

收到市环保、财政批准批复——>变更情况报县环保局报备——>

变更情况报财政局报备——>报县发改局立项——>送县财政财

审——>邀标——>确定施工单位——>中标单位签订合同——>

聘请项目监理——>项目施工——>项目竣工——>验收——>结

算。 

（三）简述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为了做好我镇墟镇农村的

生活污水处理工作又不出重复建设现象造成浪费，长江镇申请变

更了长江镇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资金建设内容，层层审批期间

耗时多，2017 年 6 月 21 日完成邀标，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签

订承包合同，开工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29 日，合同约定竣工时间

为 2017 年 9 月 30 日前。项目实际竣工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1

日，工程已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且运行良好，发挥了预期效



  

益。但截止目前，因施工单位工期超期，提供项目资料不及时，

导致项目保障配套资金由上级部门调回统筹安排资金，该项目已

完成了 53 万元的支付，未完成支付 16.46 万元，已无支付剩余

工程款的资金（具体详细情况见附件《长江镇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环保专项资金支出情况说明》）。现项目工作我镇自评的等级

为：良好，自评分数为：98 分。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 

   配套资金由上级部门调回统筹安排资金，已无资金支付，

资金完成投入 79.1%。现项目投入已使用，且运行良好，解决了

村民污水集中排放处理的同时，也解决了我镇中学路段内涝问题，

发挥了预期效益。 

（二）存在问题。 

具体详细情况见附件《长江镇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环保专

项资金支出情况说明》 

三、改进意见。 

继续督促施工方及监理方提供完整的项目资料，从速从快办

理财审及项目支付手续。 

 

附件：《长江镇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环保专项资金支出情

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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